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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定居落户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结合起来，通过加强预算管

理，统筹使用自有财力和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合理安排

预算，优化支出结构，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

需求。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

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

（2016年4月29日国发〔2016〕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于 2016年 5月 1日实施。按照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

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

收入划分”的要求，同时考虑到税制改革未完全到位，推进中

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还有一个过程，国务院决

定，制定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

划分的过渡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保持现有财力格局不变。既要保障地方既有财力，

不影响地方财政平稳运行，又要保持目前中央和地方财力大

体“五五”格局。

（二）注重调动地方积极性。适当提高地方按税收缴纳地

分享增值税的比例，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和培植财源的

积极性，缓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三）兼顾好东中西部利益关系。以 2014年为基数，将中

央从地方上划收入通过税收返还方式给地方，确保既有财力

不变。调整后，收入增量分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重点加大对

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同时，在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过程中，做好过渡方案与下一步财税体制

改革的衔接。

二、主要内容

（一）以 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

（二）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

范围。

（三）中央分享增值税的 50%。

（四）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 50%。

（五）中央上划收入通过税收返还方式给地方，确保地方

既有财力不变。

（六）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给地

方，主要用于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三、实施时间和过渡期限

本方案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同步实施，即自 2016年 5

月 1日起执行。过渡期暂定 2-3年，届时根据中央与地方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等改革进展情况，研究是否

适当调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及标准的通知

（2016年12月21日国办发〔2016〕96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央预算单位 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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